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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
以
家
庭
賠
本
位
，
落
實
整
體
兒
童
照
顧
政
第

壹
、
前
言

健
全
的
兒
童
是
明
日
社
會
的
動
力
，
兒
童
福
利
的
健
全
發
展
可
以
增
進

人
類
的
幸
福
，
減
少
社
會
變
遷
所
產
生
的
困
擾
，
為
兒
童
創
造

一
個
健
全
安

定
的
成
長
環
境
是
政
府
與
社
會
大
軍
無
可
推
設
的
責
任
。
給
予
我
們
的
兒
童

有
個
美
好
的
未
來
是
我
們
的
責
任
與
希
望
，
因
為
兒
童
是
我
們
的
核
心
及
未

來
的
主
人
翁
。

在
多
元
主
義
下
，
公
共
政
策
對
資
源
的
分
配
過
程
中
，
見
童
係
為
明
顯

的
弱
勢
族
群
，
如
何
使
兒
童
獲
得
適
切
而
合
理
的
對
待
，
便
是
兒
童
福
利
政

策
所
要
努
力
的
標
竿
。
見
童
福
利
是
社
會
福
利
的
一
環
，
兒
童
福
利
並
無

一

放
諸
四
海
皆
準
的
定
義
，
其
定
義
常
依
著
國
家
的
社
會
、
經
濟
、
文
化
、
政

治
等
發
展
層
次
不
同
而
有
差
異
;
未
開
發
國
家
視
兒
童
福
利
為
兒
童
救
濟.. 

開
發
中
國
家
的
兒
童
福
利
不
僅
是
消
極
的
救
濟
，
更
要
解
決
各
種
因
素
所
導

致
的
兒
童
問
題
，
特
別
要
救
助
不
幸
的
見
童
及
家
庭
;
對
已
開
發
國
家
而

言
，
兒
童
福
利
意
指
促
進
兒
童
身
心
健
全
發
展
的
一
切
活
動
而
言
(
李
鐘

元
，

一
九
八
六
)
。

在
探
討
有
關
兒
童
福
利
政
策
的
內
涵
時
，
廣
義
而
言
，
它
涵
括一
切
能

影
響
兒
童
福
利
的
活
動
及
政
策
立
法
，
從
衛
生
、
教
育
到
國
防
活
動
，
義
務

教
育
政
策
到
童
工
立
法
無
所
不
包
。
但
從
狹
義
的
觀
點
，
尤
其
從
社
會工作

專
業
服
務
的
角
度
來
看
時
，
則
是
指
經
社
區
認
司
，
針
對
兒
童
的
問
題
及
需

求
提
供
服
務
，
以
利
於
兒
童
的
成
長
，
而
家
庭
是
兒
童
最
關
鍵
的
環
境
，
他

們
是
透
過
家
庭
而
獲
得
滿
足
。
準
此
，
兒
童
福
利
政
策
內
涵
實
際
反
映
當
代

的
社
會
價
值
及
對
家
庭
的
定
位
，
而
在
探
討
兒
童
福
利
的
同
時
當
然
也
必
須

關
注
見
童
成
長
所
在
的
家
庭
(
余
漢
儀
二
九
九

0
)
，
此
外
，
兒
童
福
利

之
界
定
也
回
應
政
府
與
家
庭
對
兒
童
照
顧
之
權
利
義
務
之
消
長
(
許
純
敏
，

一
九
九
二
)
。

兒
童
福
利
已
不
再
是
單
純
的
人
道
主
義
問
題
，
至
少
目
前
世
界
潮
流
對

兒
童
福
利
努
力
的
目
標
，
已
不
只
是
消
極
性
地
針
對
需
要
特
別
救
濟
和
特
別

保
護
的
不
幸
兒
童
，
而
是
更
進
一
步
地
積
極
針
對
每
個
兒
童
權
益
的
保
護
，

包
括
兒
童
的
教
育
、
衛
生
、
社
會
各
方
面
的
福
利
事
業
。
因
此
，
兒
童
福
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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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策
可
以
說
是
，
運
用
一
切
有
效
之
社
會
資
源
，
滿
足
兒
童
時
期
生
理
、
心

理
、
社
會
環
境
的
特
殊
需
求
，
促
使
兒
童
得
以
充
分
發
揮
其
潛
能
，
達
成
均

衡
且
健
全
發
展
之
目
的
的
計
畫
或
方
案
。

近
年
來
，
我
國
由
於
經
濟
與
社
會
發
展
快
速
，
國
民
所
得
已
超
過
一
萬

兩
仟
美
元
，
並
且
政
治
結
構
也
日
趨
民
主
化
，
然
社
會
的
長
期
成
長
卻
未
能

同
步
跟
進
，
導
致
家
庭
和
社
會
不
論
在
結
構
層
面
、
功
能
內
涵
均
起
了
相
當

的
變
化
。
根
據
內
政
部
(
一
九
八
四
i

一
九
九
三
)
統
計
資
料
顯
示
:
民
國

七
十
三
年
十
二
歲
以
下
兒
童
人
口
數
共
計
四
、
六
二
九
、
一
八
五
人
，
至
民

國
八
十
二
年
底
減
為
四
、
。
五
九
、
三
八
七
人
，
十
年
當
中
，
見
童
人
口
數

減
少
一
四
﹒
五
三
%
'
佔
全
部
人
口
十
九
﹒
三
三
%
，
而
至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
底
，
十
二
歲
以
下
人
口
約
為
三
百
八
十
一
萬
人
，
佔
總
人
口
的
十
四
﹒
七

%
;
此
外
，
又
根
據
一
九
九
七
年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統
計
，
臺
灣
家
庭
每
戶
平

均
人
數
為
三
﹒
五
人
(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，
一
九
九
七
)
，
諸
如
皆
顯
示
臺
灣

家
庭
己
日
趨
朝
「
小
家
庭
」
模
式
型
態
發
展
，
而
且
人
口
也
呈
穩
定
減
少
。

王
麗
容
、
林
顯
宗
、
薛
承
泰
(
一
九
九
五
)
及
鄭
淑
燕
三
九
九
二
研
究

亦
發
現
我
國
離
婚
率
有
逐
漸
升
高
的
趨
勢
，
而
離
婚
率
的
增
加
也
促
使
單
親

家
庭
數
目
的
成
長
，
加
上
我
國
已
婚
婦
女
勞
動
率
也
有
逐
年
增
加
的
趨
勢
，

大
約
維
持
在
五
O
%
上
下
，
其
中
育
有
六
歲
以
下
子
女
的
婦
女
勞
動
參
與
率

則
平
均
在
四
O
%
以
上
(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，
一
九
八
四
|
一
九
九
六
)
，
由

於
同
工
不
同
酬
，
婦
女
平
均
工
資
為
男
性
的
七
O
%
'
雖
然
婦
女
就
業
率
提

增
顯
現
婦
女
對
家
庭
的
經
濟
貢
獻
，
但
也
顯
現
出
婦
女
需
要
以
家
庭
取
向
的

照
顧
政
策
來
支
持
他
們
因
家
庭
與
工
作
所
帶
來
的
角
色
壓
力
。

相
對
於
社
會
對
兒
童
福
利
的
需
求
，
我
國
政
府
對
兒
童
福
利
相
關
做
法

及
應
對
又
顯
得
保
守
及
限
制
。
例
如
，
在
兒
童
福
利
經
費
方
面
，
由
於
社
會

資
源
配
置
不
均
，
政
府
只
能
對
有
限
的
受
益
對
象
做
選
擇
性
的
福
利
措
施
，

加
上
中
央
及
地
方
財
源
盈
虛
不
一
，
實
施
福
利
水
準
差
距
頗
大
，
也
造
成
社

會
不
公
平
的
現
象
。
綜
合
推
行
兒
童
福
利
方
面
，
有
設
置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中

心
、
改
善
育
幼
院
設
備
設
施
、
獎
勵
興
建
示
範
托
兒
所
、
獎
助
公
立
、
社
區

托
兒
所
的
改
建
、
增
建
暨
充
實
各
項
教
保
設
備
、
設
置
兒
童
保
護
專
線
、
建

立
兒
童
保
護
網
路
、
辦
理
困
苦
失
依
見
童
生
活
扶
助
、
獎
助
辦
理
兒
童
保
護

工
作
人
員
在
職
訓
練
、
辦
理
兒
童
傷
害
醫
療
補
助
、
辦
理
兒
童
寄
養
服
務
、

獎
助
辦
理
托
兒
所
工
作
人
員
在
職
訓
練
、
辦
理
托
兒
所
評
鑑
、
規
劃
研
究
早

期
療
育
及
試
辦
托
育
津
貼
等
(
陳
武
雄
，
一
九
九
五
)
。

在
兒
童
福
利
政
策
方
面
，
馮
燕
、
郭
靜
晃
、
秦
文
力
(
一
九
九
三
)
研

究
指
出
:
在
整
個
行
政
體
系
、
甚
或
社
會
大
眾
的
認
知
中
，
將
兒
童
福
利
法

定
位
為
「
社
政
單
位
的
兒
童
福
利
法
」
層
級
過
低
，
導
致
其
不
敢
輕
言
協
調

其
他
單
位
(
例
如

.. 

衛
生
、
教
育
、
警
政
、
戶
政
、
法
務
)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
財
政
單
位
的
保
守
主
流
和
中
央
單
位
的
監
督
手
段
，
不
僅
影
響
財
政
的
補

助
，
更
限
制
了
地
方
兒
童
福
利
行
政
滿
足
當
地
褔
利
需
求
的
原
創
性
，
更
重

要
的
是
，
社
會
上
對
兒
童
福
利
的
要
求
不
高
，
使
得
兒
童
福
利
在
各
級
政

府
，
甚
至
民
代
監
督
體
系
中
的
優
先
順
位
不
高
，
不
但
在
公
共
部
門
所
獲
之

重
視
有
限
，
甚
至
發
生
褔
利
資
源
襲
奪
現
象
，
於
整
體
福
利
預
算
增
加
時
反

而
呈
預
算
負
成
長
現
象
，
同
時
在
私
人
部
門
也
沒
有
足
夠
的
力
量
，
發
揮
監

督
行
政
和
立
法
之
功
能
，
或
直
接
提
供
福
利
服
務
輸
送
的
補
充
性
效
果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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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
等
，
一
九
九
二
)
。
因
此
，
在
經
費
、
人
力
等
資
源
有
限
的
情
況
下
，
我

國
兒
童
福
利
政
策
是
否
足
以
應
付
現
實
社
會
的
變
動
以
及
能
否
滿
足
標
的
團

體
的
需
求
，
遂
成
為
我
國
邁
入
下
一
世
紀
新
紀
元
的
主
要
問
題
，
因
此
，
我

們
更
應
該
重
視
兒
童
福
利
之
工
作
。

兒
童
是
國
家
的
未
來
，
就
連
國
內
一
向
關
懷
國
際
與
臺
灣
政
經
社
會
大

趨
勢
、
大
議
題
的
「
天
下
雜
誌
」
，
在
一
九
九
九
年
十
一
月
也
發
行
一
九
九

九
教
育
特
刊
。
有
鑑
於
先
進
國
家
的
政
府
開
始
撥
出
大
筆
預
算
二
方
面
減

輕
家
庭
照
顧
幼
兒
的
負
擔
二
方
面
提
供
最
好
的
支
持
育
見
措
施
與
照
顧
方

案
，
讓
國
家
的
新
巨
輪
能
在
最
關
鍵
的
時
刻
獲
得
最
好
的
照
顧
。
投
資
兒
童

就
是
投
資
未
來
，
今
日
不
做
，
明
白
就
會
後
悔
，
為
了
培
養
下
一
世
紀
優
質

的
人
口
，
規
劃
整
體
的
兒
童
照
顧
政
策
有
其
必
要
。
本
文
之
重
點
將
從
探
討

各
國
兒
童
照
顧
政
策
與
措
施
，
檢
視
我
國
兒
童
現
況
與
潛
在
發
展
問
題
，
分

析
當
前
兒
童
照
顧
政
策
與
措
施
之
特
性
與
缺
失
，
並
提
出
整
體
兒
童
照
顧
政

策
之
規
劃
與
走
向
。

貳
、

他
山
之
石
、
可
以
攻
錯

•• 

工
業
發
展
國
家
的
兒
童
照
顧
政
策
與
措
施

、
兒
童
托
育
服
務
之
提
供

投
資
今
日
的
幼
兒
，
預
防
明
日
的
社
會
危
機
(
天
下
雜
誌
'
一
九
九

九
)
。
「
三
歲
看
大
，
六
歲
看
老
」
意
謂
三
歲
奠
定
人
一
生
之
基
礎
。
在
此

時
期
，
是
人
類
腦
部
活
動
最
密
集
的
時
期
，
也
是
人
格
、
情
緒
發
展
的
最
關

鍵
的
時
期
。
這
種
呼
籲
來
自
、
心
理
學
、
教
育
學
以
及
神
經
科
學
，
這
些
專
家

們
不
斷
強
調
幼
兒
經
驗
的
影
響
，
相
關
研
究
也
皆
發
現
嬰
幼
兒
的
生
活
經
驗

是
形
成
腦
部
網
路
結
構
的
基
礎
，
而
嬰
幼
兒
的
照
顧
與
培
養
，
對
於
個
人
日

後
發
育
、
學
習
與
自
我
調
適
皆
具
有
決
定
性
的
影
響
。
因
此
，
先
進
國
家
為

了
因
應
這
種
挑
戰
，
也
為
家
長
提
供
高
品
質
的
幼
兒
教
育
與
托
育
制
度
的
兒

童
照
顧
政
策
撥
出
預
算
，
更
結
合
企
業
、
社
區
的
力
量
，
從
教
育
、
福
利
等

雙
管
齊
下
，
以
培
育
未
來
的
主
人
翁
。
法
國
提
供
二
九
%
一
二
歲
以
下
幼
見
各

種
妥
善
照
顧
，
九
八
%
的
三
至
五
歲
兒
童
有
接
受
公
私
立
學
校
學
前
照
顧
的

經
驗
(
門
。
自σ
o
m
-
-
。
s
u
E
口
伊
戶
。
這
)
。
德
國
在
統
三
則
，
西
德
有
三
%
三

歲
以
下
，
東
德
有
八
O
%
三
歲
以
下
，
在
三
至
五
歲
兒
童
東
西
德
有
八
O
%

有
接
受
兒
童
照
顧
的
服
務
，
在
一
九
九
0
年
東
西
德
統
一
後
，
有
三
%
三
歲

以
下
兒
童
，
八
O
%
三
至
八
歲
兒
童
可
至
幼
稚
園
接
受
妥
善
服
務
(
閑
自
B
R
I

B
N
戶
口
停
閃
m
v
p
H心
。r
句
。
再
門
戶
口
∞

O
F
H甸
甸
凶
)
。

美
國
大
約
只
能
提
供
二
O
%
二
歲
以
下
幼
見
、
四
一
%
的
三
歲
幼
兒
、

六
一
%
的
四
歲
兒
童
、
九
O
%
的
五
歲
兒
童
有
接
受
過
類
似
托
見
中
心
的
照

顧
，
而
接
受
過
家
庭
托
兒
的
照
顧
則
更
低
，
大
約
在
十
五
%
以
下
(
因
丘
，

H
M
H岳
喝
回E
M
b旦
今
口
m
w
F
b
H
H
h
w
E

。
H
R
U
。
自

σ
"戶
。
。r
d
﹒
∞
﹒
口O
M
M
m
片
片B
O
E
o
-
-
n。B
B

E
R
g
-
H。
這
)
。
相
對
於
這
些
發
展
國
家
，
臺
灣
地
區
二
歲
以
下
保
母
收
托

率
約
為
五
%
，
而
托
兒
所
及
幼
稚
園
的
收
托
率
約
為
二
四
|
三
O
%
(

王
麗

容
，
一
九
九
四
;
郭
靜
晃
等
，
一
九
九
五
)
。
各
工
業
發
展
國
家
已
將
發
展

全
面
普
及
的
福
利
服
務
方
式
來
滿
足
家
長
的
需
求
，
尤
其
是
三
歲
以
下
的
托

兒
需
求
的
滿
足
，
然
美
國
與
臺
灣
相
似
，
極
大
部
分
職
業
婦
女
的
學
前
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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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
，
其
白
天
是
由
親
友
及
無
照
的
保
母
或
托
育
人
員
擔
任
照
顧
的
責
任
。

一
一
、
家
庭
支
持
的
兒
童
托
育
政
策

托
育
服
務
除
了
提
供
直
接
輸
送
的
托
育
照
顧
之
外
，
更
需
要
有
家
庭
政

策
照
顧
的
配
套
措
施
，
以
建
構
完
整
的
兒
童
照
顧
體
系
。
一
九
九
八
年
美
國

教
育
提
出
無
赤
字
預
算
，
其
中
對
於
幼
兒
照
顧
更
是
希
望
達
到
每
個
家
庭
都

負
擔
得
起
幼
兒
照
顧
以
及
得
到
高
品
質
的
幼
兒
照
顧
。
美
國
在
一
九
九
三
年

通
過
家
庭
暨
醫
療
假
法

(
4
Z
E
E
-
-
y
g

已
宣
色
色

F
S

諾
言
?
明
星
們
〉
)
，

提
供
雙
親
家
庭
與
醫
療
假
，
如
因
分
挽
、
收
養
兒
童
與
緊
急
醫
療
照
顧
所

需
，
得
有
十
二
週
的
短
期
休
假
，
以
照
顧
家
庭
、
假
期
屬
於
留
職
停
薪
的
性

質
。
美
國
除
了
五
個
州
認
為
產
婦
為
無
能
力
者
(
門
V
O
m
-
-

∞
忠
-
0
)，
並
提
供
婦

女
有
兩
個
月
無
薪
水
給
付
的
假
期
，
其
餘
各
州
則
無
產
假
及
育
嬰
假
的
規

定
。
法
圓
早
在

一
九
四
六
年
即
提
供
有
十
六
週
的
產
假
，
讓
雇
員
可
以
暫
時

離
開
工
作
，
專
心
照
顧
嬰
見
，
之
後
再
回
到
原
工
作
崗
位
(
巳

S
E
h
w

E
R
N
F
3
2
)
，
而
這
種
產
假
是
有
薪
給
付
，
為
基
本
工
薪
八
四
%
的
福
利

津
貼
，
同
時
，
母
親
必
須
參
與
相
關
食
物
療
法

C
o
m
5
2
)以
及
學
習
親

職
教
育
課
程
。
至
一
九
七
七
年
之
後
，
母
親
在
產
假
結
束
後
，
雇
員
得
在
接

受
「
雙
親
教
育
假
」
或
是
工
時
減
半
，
時
間
為
期
三
年
，
如
果
有
第
三
個
小

孩
，
則
更
可
領
取
最
低
基
本
工
資
一
半
以
上
的
育
兒
補
助
金
。

在
德
國
產
假
為
十
四
週
有
薪
給
付
。
在
一
九
七
四
年
的
母
親
保
護
法

(
可8
5

位
S
E

。
吾
同
〉

2
)
中
，
提
供
職
業
婦
女
產
前
六
週
'
產
後
八
週
，

共
十
四
週
的
產
假
(
的
b
F
F
O
B
E
g
p
忘
記
)
;
而
在
一
九
八
六
年
的
聯
邦
兒

童
照
顧
福
利
法
(
早
已
G
E
P
-
-
已
n
R
O
切
。B
B

〉
2
.
咱
們
仍
由
〉
)
中
更
將
對

象
適
用
擴
至
非
職
業
婦
女
，
且
屬
免
稅
性
質
。
在
一
九
九
二
年
，
照
顧
兒
童

的
工
作
保
障
假
期
更
擴
大
至
三
十
六
個
月

(
E
w
o
p
-
。
3
)
。
在
英
國
，
母

親
可
享
有
產
前
十
一
週
'
產
後
廿
九
遇
，
共
四
十
適
的
產
假
，
並
且
是
享
有

半
薪
給
付
的
年
金
給
付
(
司
已
也
持
認S
o
p
-
u
2
)
。

除
了
產
假
，
雙
親
假
為
婦
女
產
後
自
我
、
及
對
嬰
見
照
顧
以
及
更
因
應

家
庭
緊
急
的
需
求
而
提
供
支
持
家
庭
的
兒
童
照
顧
政
策
，
各
國
政
府
更
以
直

接
給
予
津
貼
(
年
金
)
或
透
過
減
免
稅
額
的
方
式
進
行
給
予
家
庭
支
持
。
在

美
國
，
年
收
入
一
萬
元
以
下
的
家
庭
，
幼
兒
照
顧
的
三
O
%
可
以
抵
稅
，
年

收
入
一
萬
美
元
以
上
的
父
母
即
可
享
有
照
顧
兒
童
之
實
減
稅
額
，
收
入
在
一

萬
至
二
萬
八
千
美
元
之
間
的
父
母
，
一
名
小
孩
司
抵
二
千
四
百
美
元
的
稅

額
，
二
名
及
以
上
的
小
孩
，
則
可
抵
免
最
多
四
千
八
百
美
元
的
免
稅
額

(
白
白N
E
m
R
H。
這
b
E
E
H
h
w
z。
a
g
c
m
o
p
-
u
E
)

。
在
法
國
，
除
了
有
薪

的
產
假
及
育
兒
教
育
津
貼
，
如
果
因
父
母
皆
有
工
作
，
因
而
需
要
僱
用
保
母

看
顧
三
歲
以
下
孩
童
可
申
請
補
助
(
口S
E
h
押
的
E
N
O
G
-
3
2
)
，
而
補
助
不

足
之
費
用
還
可
透
過
所
得
稅
制
獲
得
減
免
。
此
外
，
法
圓
為
了
鼓
勵
人
口
成

長
，
及
鼓
勵
一
般
家
庭
生
育
第
三
位
小
孩
，
透
過
家
庭
補
助
、
出
生
後
的
相

關
褔
利
以
及
減
免
稅
額
來
鼓
勵
第
三
位
小
孩
的
出
生
。

西
德
早
於
一
九
五
五
年
即
實
施
了
兒
童
津
貼
制
度
，
但
自
第
三
胎
的
孩

童
始
予
補
助
(
的
C
V
B
B
B
g
旦
這

H
)。
基
本
上
，
在
德
國
，
兒
童
人
數
愈
多

的
大
家
庭
所
領
到
的
津
貼
全
額
依
然
較
高
(
約
為
白
領
家
庭
一
個
月
薪
資
的

九
﹒
五
%
'
藍
領
階
級
一
個
月
收
入
的
十
二
﹒
五
%
的
見
童
津
貼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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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
童
津
貼
此
制
度
雖
首
由
法
國
於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戰
期
間
，
許
多
雇
主

為
因
應
生
活
及
工
資
提
高
的
壓
力
，
選
擇
兒
童
津
貼
方
式
使
有
小
孩
子
的
家

庭
獲
得
協
助
，
且
不
致
提
高
工
資
。
法
國
於
一
九
三
二
年
始
有
強
制
性
的
家

庭
津
貼
，
同
時
比
利
時
亦
有
類
似
的
制
度
(
鄭
清
風
，
一
九
九
三
)
。
英
國

於
一
九
四
八
年
納
入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後
，
世
界
各
發
展
國
家
，
起
之
做
尤
，

現
今
至
少
有
超
過
七
十
六
個
國
家
(
馮
燕
，
一
九
八
九
)
。
此
種
制
度
最
主

要
是
以
補
助
子
女
眾
多
之
家
庭
及
收
入
不
足
之
家
庭
，
以
維
持
家
庭
最
低
生

活
標
準
(
社
會
工
作
辭
典
，
一
九
九
0
)
。

近
年
來
，
科
學
研
究
證
明
了
零
至
六
歲
是
影
響
一
生
最
重
要
的
階
段
。

先
進
國
家
如
英
、
美
、
法
、
德
國
的
政
府
紛
紛
將
關
注
的
焦
點
轉
向
最
沉

默
、
最
弱
勢
的
幼
兒
族
群
。
其
中
包
括
提
供
托
育
服
務
輸
送
、
育
兒
津
貼
、

親
職
假
等
政
策
，
撥
出
大
筆
預
算
，
結
合
民
間
資
源
，
共
同
建
構
高
品
質
的

幼
兒
照
顧
。
例
如
:
美
國
相
繼
在
一
九
九
0
年
，
各
州
編
列
兒
童
照
顧
與
發

展
專
款

(
H
Z
內
E
E
h
R
o
g

門
戶
口2

丘
。
可B
O
E
E
C
C
W
G
E
E
o
h
H

。
這
場

內
門
口
切
口
)
，
聯
邦
政
府
亦
增
加
州
政
府
預
算
補
助
津
貼
的
兒
童
人
數
、
津
貼

種
類
、
薪
資
所
得
寬
減
額
、
貧
困
家
庭
暫
時
補
助
金
、
失
依
兒
童
之
家
庭
補

助
、
健
康
保
險
、
婦
孺
營
養
計
畫
、
食
物
券
等
，
以
幫
助
家
庭
負
擔
待
起
幼

兒
照
顧
，
增
加
幼
兒
學
習
與
健
康
發
展
的
機
會
，
以
及
改
進
幼
兒
照
顧
的
安

全
與
品
質
。
加
拿
大
政
府
主
張
以
收
入
保
障
(
透
過
兒
童
福
利
、
免
稅
額
、

勞
工
保
險
、
育
兒
假
)
，
加
強
社
區
及
社
會
支
援
以
建
立
行
動
力
來
關
注
兒

童
照
顧
的
品
質
。
英
國
將
兒
童
照
顧
體
系
從
補
救
轉
為
預
防
的
觀
點
，
並
提

出
跨
政
府
部
門
，
結
合
公
私
領
域
的
計
畫
，
並
且
呼
籲
父
母
合
作
，
為
入
學

前
幼
兒
及
家
庭
提
供
照
顧
與
教
育
的
服
務
，
以
提
昇
幼
兒
發
展
的
品
質
。
紐

西
蘭
結
合
幼
兒
照
顧
體
系
|
教
育
、
內
政
及
社
會
福
利
，
經
過
改
革
，
制
定

法
規
，
提
撥
經
費
，
發
予
執
照
以
提
昇
量
與
質
的
兒
童
照
顧
。

整
體
看
來
，
在
美
國
的
照
顧
政
策
中
，
聯
邦
政
府
著
重
分
配
政
策
的
執

行
，
而
各
州
之
地
方
政
府
負
責
兒
童
照
顧
的
活
動
，
但
其
中
因
缺
乏
全
國
性

法
令
的
規
範
與
監
督
，
所
以
服
務
品
質
較
低
落
，
而
且
整
個
體
制
也
較
屬
於

社
會
福
利
模
式
在
運
作
。
相
對
於
美
國
，
西
方
工
業
國
家
採
取
公
部
門
負
責

(
如
法
國
)
或
採
取
混
合
責
任
模
式
(
如
德
國
)
，
而
且
是
以
全
面
性
的
幼
兒

照
顧
為
政
策
目
標
。

參
、
我
圈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措
施
實
施
與

潛
在
發
展
困
境

截
至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底
為
止
，
臺
閩
地
區
零
至
十
一
歲
的
見
童
人
口
數

共
計
有
三
百
八
十
一
萬
人
，
約
佔
總
人
口
的
十
四
﹒
七
%
。
至
於
，
學
齡
前

組
與
學
齡
組
的
兒
童
人
口
比
為
0
.
九
七•. 

一
，
換
言
之
，
在
相
關
的
福
利

服
務
措
施
上
，
兩
者
理
當
沒
有
多
大
的
差
異
性
，
然
而
，
如
果
進
一
步
考
量

到
年
齡
層
的
變
項
屬
性
特
質
，
那
麼
，
對
於
零
至
五
歲
年
齡
層
的
幼
兒
自
然

是
必
須
投
以
較
多
的
關
注
與
照
顧
。

至
於
，
如
果
是
從
業
務
單
位
內
政
部
各
項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實
際
經
費
的

支
出
情
形
來
看
(
表
二
，
整
體
來
看
，
老
人
與
身
心
障
礙
者
這
兩
項
的
福

利
服
務
的
經
費
支
出
合
計
就
佔
了
近
七
成
的
比
例
，
這
多
少
顯
現
出
福
利
資

源
配
置
妥
當
與
否
的
問
題
。
總
之
，
就
政
府
在
相
關
兒
童
福
利
經
費
支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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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
用
情
形
顯
示
出
來

.. 

兒
童
福
利
支
出
占
整
體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的
比
重
呈
現

出
逐
年
遞
減
的
趨
勢
，
即
便
見
童
福
利
法
修
正
通
過
以
後
，
但
也
並
未
影
響

到
兒
童
福
利
經
費
支
出
的
實
質
增
加
。
連
帶
地
，
各
級
政
府
在
兒
童
福
利
經

費
的
使
用
上
是
否
出
現
分
布
不
均
以
及
功
能
不
清
的
現
象
，
這
也
是
值
得
更

進
一
步
地
深
思
。
而
兒
童
福
利
之
預
算
大
多
花
在
改
善
育
幼
院
設
備
設
施
及

興
建
示
範
(
公
立
)
托
兒
所
及
充
實
托
兒
所
之
教
保
設
備
等
相
關
托
育
場
合

之
設
置
及
充
實
，
鮮
少
反
映
到
提
昇
教
保
品
質
的
規
劃
及
提
供
更
多
津
貼
補

助
需
要
補
助
的
家
庭
。

、
兒
童
的
托
育
服
務
需
求
部
分

基
本
上
，
無
論
是
主
觀
的
個
人
感
受
抑
或
客
觀
的
事
實
反
映
，
在
在
都

說
明
了

.. 

托
兒
服
務
已
經
是
臺
灣
一
項
重
要
的
社
會
事
實
(
間
。
旦
旦
F
2
)

(
內
政
部
，
一
九
九
七
)
。
事
實
上
，
從
歷
年
來
官
方
所
做
的
有
關
學
齡
前
兒

童
托
育
情
形
的
調
查
報
告
裡
'
雖
然
顯
出
在
家
由
母
親
親
自
帶
育
幼
兒
的
重

要
性
，
然
而
，
這
種
相
對
地
位
的
重
要
性
卻
也
日
漸
減
緩
，
相
反
地
，
將
幼

兒
送
往
幼
稚
園
以
及
托
見
所
的
比
例
反
而
有
逐
年
提
高
的
趨
勢
(
表
二
)
。

對
此
，
除
了
檢
證
婦
女
家
庭
角
色
扮
演
的
重
要
性
以
外
，
市
場
以
及
國
家
的

機
制
設
計
都
是
相
應
於
人
們
對
於
包
括
托
嬰
服
務
、
托
兒
服
務
以
及
課
後
照

顧
服
務
在
內
的
托
育
服
務
需
求
的
另
類
選
擇
(
丘
吉
呂
自
丘
吉
忌
。
佇
立
。
總

之
，
無
論
是
就
民
意
趨
向
的
福
利
需
求
抑
或
褔
利
供
給
的
實
務
觀
點
，
在
在

都
指
稱
出
來

.. 

對
於
兒
童
托
育
服
務
的
重
新
定
位
是
有
其
論
述
上
的
正
當
性

與
必
要
性
。

單位:新臺幣千元

年度 總 計 兒童福利 少年福利 婦女福利 老人福利 殘障福利

80 
3,863,922 1,016,100 268,842 35,050 1,263,620 1,280,310 

(100% ) (21.6% ) (5.72% ) (0.75% ) (26.9% ) (27.2% ) 

81 
5,486,197 728,230 361 ,280 77 ,440 1.061.620 3,257,627 I 

(100% ) (12.9% ) (6.42% ) (1.38% ) (18.9% ) (57.9% ) 

82 
6,088,781 478,776 397,202 104.622 1,630,956 3,477,225 

(100% ) (7 .62% ) (6.33% ) (1.67% ) (26.0% ) (55 .4% ) 

83 
7,123,649 828,000 430,000 137,200 1,964,600 3,763,849 

(100% ) (1 1.3% ) (5.86% ) (1.87% ) (26.8% ) (51.3% ) 

84 
7,625,951 995,663 461,202 155 ,118 2,055,759 3,958,209 

(100% ) (12.6% ) (5 .83% ) (1 .96% ) (26.0% ) (50.0% ) 

85 
7,140,589 894,713 486,202 192,818 1,816,759 3,750,097 

(100%) (12.0% ) (6.53% ) (2.59% ) (24.4%) (50.4% ) 

86 
6,353,785 829,202 473,583 184,299 1,635,039 3,844,154 

(100% ) (1 1.3% ) (6.44% ) (2.51% ) (22.2% ) (52.3% ) 

f:主立〉吾自土t 44,295 ,366 5,770,684 2,878,311 886,547 11 ,428,353 23,331 ,471 

( 100%) (13.03% ) (6.50% ) (2.00%) (25.8%) (52.7%) 

我國各項社會福利服務經費支出一覽表表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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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臺灣地區家庭對學齡前兒童托育情形調查報告

理想托育方式

的年 84 年
在家由母親帶 在家由母親帶

00.72% ) (67.58% ) 
送到幼稚園 送到幼稚園

(10.28% ) (12.94% ) 
在家由其他家人帶 在家由其他家人帶

(8 .34% ) (7.03% ) 
送到托見所 送到托兒所

(6.96% ) (6.73% ) 
送到保母家或親戚家送到保母家或親戚家

(1.47% ) (2.50% ) 
花錢請人在家帶 花錢請人在家帶

(1.03% ) 0 .17% ) 
全日寄養在親戚家 全日寄養在親戚家

(0.1 5% ) (0.42% ) 
全日寄養在保母家 全日寄養在保母家

(0.1 1% ) (0.3 1% ) 

現實托育方式

的年 84 年
在家由母親帶 在家由母親帶

(54.32% ) (52.06% ) 
在家由其他家人帶 送到幼稚園

07.55% ) 05 .32% ) 
送到幼稚園 在家由其他家人帶

(6.79% ) (13 .40% ) 
送到托兒所 送到托兒所

(6.79% ) (8.53% ) 
送到保母家或親戚家送到保母家或親戚家

(3.91% ) (4.96% ) 
全日寄養在親戚家 全日寄養在親戚家

(1.00% ) (2 ∞% ) 
全日寄養在保母家 全日寄養在保母家

(0.92% ) (1.54% ) 
花錢請人在家帶 花錢請人在家帶

(0.45% ) (0.73% ) 

依

重

要

序
L
-
V』E

4
J可
4
'，

A
T
b呵」

行

資料來源:內政部，一九九七:二二~二三。

俞
筱
鈞
、
郭
靜
晃
三
九
九
五
)
針
對
我
國
學
齡
前
兒
童
進
行
實
徵
調

查
，
結
果
發
現
:
我
國
家
長
有
對
托
育
機
構
普
及
率
、
多
元
性
有
殷
切
的
需

求
，
其
餘
如
托
育
費
用
偏
高
、
需
要
政
府
給
予
補
助
費
用
或
減
免
稅
金
了
政

府
應
提
昇
托
育
人
員
之
專
業
倫
理
、
教
保
技
能
、
訂
定
明
確
的
法
規
與
政
策

(
如.. 

育
嬰
/
兒
假
、
托
兒
費
用
減
免
、
托
育
補
助
等
)
以
建
構
托
育
品

質
。

馮
燕
三
九
九
三
)
針
對
臺
北
市
未
立
案
托
兒
所
及
課
育
中
心
曾
展
開

全
面
性
的
清
查
，
結
果
發
現
:
家
長
送
幼
見
至
托
兒
所
的
動
機
相
當
多
元

化
，
有
些
較
偏
重
價
格
、
方
便
而
不
重
視
托
育
品
質
，
即
使
是
未
立
案
的
托

育
設
施
，
其
環
境
設
施
及
教
保
人
員
素
質
不
堪
，
都
仍
有
家
長
願
意
把
子
女

送
托
，
顯
現
家
長
對
托
育
品
質
認
識
不
清
;
因
此
，
政
府
再
增
加
托
兒
機
構

之
數
量
的
同
時
，
更
不
能
推
卸
責
任
，
要
將
品
質
把
關
。
換
言
之
，
政
府
必

須
和
家
長
共
同
分
擔
監
督
托
育
品
質
的
責
任
。

一
一
、
兒
童
的
托
育
服
務
提
供
部
分

王
麗
容
三
九
九
四
)
研
究
中
指
出
:
臺
灣
地
區
幼
稚
園
有
二
、
五
。

五
家
，
收
托
兒
童
二
三
七
、
二
八
五
人
;
而
托
兒
所
共
有
一
﹒
八
八
七
家
，

收
托
幼
兒
為
二
三

0

、
七
二
六
人
，
加
上
公
、
民
營
事
業
單
位
附
設
托
兒
服

務
的
有
六
十
四
家
，
收
托
幼
兒
約
為
四
、
O
O
六
人
，
總
收
托
人
數
為
四
六

八
、
O
一
一
人
，
佔
臺
灣
地
區
零
至
六
歲
兒
童
一
百
九
十
六
萬
人
約
二
四
%

左
右
，
加
上
家
庭
保
母
保
守
估
計
收
托
率
約
五
%
'
充
其
量
我
國
學
齡
前
兒

童
收
托
率
約
為
三
O
%
;
與
先
進
國
家
相
比
，
臺
灣
地
區
兒
童
的
受
托
率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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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顯
的
不
足
。
這
也
表
示
我
國
幼
兒
有
很
多
是
由
親
友
照
顧
或
無
照
的
保

母
、
教
保
人
員
來
承
擔
照
顧
的
責
任
。
此
現
象
對
女
性
人
力
資
源
的
開
發
與

運
用
以
及
對
兒
童
的
發
展
與
成
長
產
生
影
響
。

俞
筱
鈞
、
郭
靜
晃
三
九
九
五
)
亦
發
現
，
當
前
我
國
托
育
服
務
提
供

之
品
質
及
內
容
亟
待
改
善
，
包
括
法
令
、
制
度
不
合
時
宜
、
未
立
案
機
構
充

斥
，
卻
又
無
法
可
管
。
另
外
，
托
兒
人
才
大
量
流
失
、
培
訓
不
足
、
托
教
不

能
流
通
及
相
互
承
認
年
資
，
整
體
兒
童
照
顧
政
策
，
如
育
嬰
(
兒
)
假
、
雙

親
假
、
兒
童
津
貼
制
度
、
教
育
代
券
、
城
鄉
差
距
大
且
也
沒
有
明
顯
制
定
，

使
得
托
育
問
題
無
法
徹
底
解
決
。
諸
如
問
題
是
攸
關
托
育
服
務
品
質
之
提
昇

的
首
要
條
件
以
及
籽
解
國
家
育
見
及
兒
童
照
顧
之
壓
力
。

整
體
看
來
，
我
國
對
於
兒
童
照
顧
的
方
式
除
了
健
保
給
付
低
收
入
戶
的

生
活
扶
助
之
外
，
就
是
提
供
托
兒
照
顧
。
而
托
兒
照
顧
不
但
機
構
數
量
不

夠
，
還
有
品
質
有
待
提
昇
。
兒
童
的
照
顧
不
只
反
映
兒
童
是
否
受
到
良
好
的

照
顧
的
兒
童
福
利
需
求
，
也
是
反
映
婦
女
就
業
問
題
的
福
利
需
求
。
由
於
家

庭
結
構
的
改
變
，
婦
女
就
業
人
口
的
增
加
，
尤
其
是
家
庭
育
有
學
齡
前
見
童

的
婦
女
，
使
得
托
兒
服
務
成
為
國
家
擬
定
家
庭
政
策
中
必
須
考
慮
的
要
項
。

如
前
節
所
述
，
依
先
進
國
家
的
做
法
，
兒
童
照
顧
的
提
供
應
朝
向
多
元
化
的

發
展
模
式
，
所
提
供
的
內
容
應
足
以
提
供
不
同
類
型
家
庭
彈
性
的
選
擇
，
同

時
尚
須
和
政
府
其
它
體
系
如
教
育
、
衛
生
、
戶
政
等
行
政
系
統
充
分
的
配

合
，
將
見
童
照
顧
建
立
為
支
持
家
庭
的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。
支
持
家
庭
本
位
的

兒
童
照
顧
乃
是
建
構
一
個
支
持
性
的
體
系
或
環
境

(
2
3
o
E
S
g
i
g
p

E
S
H
)，
來
協
助
家
庭
達
成
各
種
家
庭
的
功
能
，
例
如

.. 

社
會
性
、
教
育

性
、
保
護
性
和
經
濟
性
等
功
能
。
而
有
關
此
種
支
持
兒
童
照
顧
的
家
庭
政
策

乃
包
括
見
童
照
顧
、
家
庭
諮
商
、
親
職
教
育
、
收
入
維
持
、
就
業
服
務
及
兒

童
保
護
等
相
關
福
利
服
務
措
施
。

肆
、
當
前
兒
童
照
顧
政
策
與
措
施
之
評
析

我
國
現
有
的
兒
童
照
顧
政
策
仍
屬
於
福
利
多
元
主
義
的
供
給
，
包
括
公

部
門
(
政
府
)
、
私
部
門
(
營
利
業
者
、
企
業
)
、
志
願
部
門
(
非
營
利
組
織

之
民
間
部
門
)
及
非
正
式
部
門
(
家
庭
成
員
)
共
同
擔
負
福
利
服
務
所
提
供

之
角
色
。
依
托
育
服
務
之
受
托
率
近
三
O
%
來
看
，
我
國
褔
利
服
務
較
屬
於

私
有
化

(
1
S
H
S
E
E及
分
散
化
(
此O
C
S
E
E
N
怠
。
口
)
。
私
有
化
指
的
是

公
有
部
門
提
供
的
不
足
;
而
分
散
化
指
的
是
政
府
將
福
利
服
務
之
供
給
責
任

的
分
散
化
，
亦
將
公
部
門
提
供
直
接
服
務
之
沉
重
負
擔
，
轉
移
到
私
有
市
場

(
此
點
較
與
美
國
的
托
育
政
策
相
似
，
而
有
別
於
英
、
法
、
德
國
之
托
育
政

策
)
以
及
中
央
政
府
職
權
(
包
括
預
算
、
資
源
與
分
配
的
決
策
權
)
的
下

放
，
不
只
是
從
中
央
移
到
地
方
，
再
從
地
方
政
府
將
職
權
和
資
源
繼
續
分
散

到
鄰
旦
或
小
型
社
會
福
利
團
體
，
以
達
到
社
區
化
的
可
能
(
林
萬
億
，
一
九

九
四
;
馮
燕
、
薛
承
泰
，
一
九
九
八
)
。
目
前
臺
灣
托
育
服
務
之
執
行
，
以

一
九
九
三
年
兒
童
福
利
法
之
修
訂
即
有
分
散
化
之
用
意
，
將
實
際
運
作
之
兒

童
福
利
機
構
設
置
標
準
與
設
立
辦
法
訂
定
權
責
讓
地
方
政
府
負
責
，
再
報
請

中
央
，
以
強
調
地
方
之
特
色
因
地
制
宜
立
法
的
精
神
與
功
效
，
而
中
央
則
掌

管
兒
童
福
利
人
員
資
格
要
點
之
訂
定
及
訓
練
課
程
之
規
劃
以
提
昇
專
業
人
員

的
素
質
。
然
各
地
方
政
府
在
中
央
缺
乏
明
確
政
策
指
引
、
地
方
政
府
財
力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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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力
等
資
源
不
足
、
掌
管
托
育
法
令
之
社
政
單
位
無
法
整
合
其
他
相
關
體
系

如
教
育
、
衛
生
等
，
以
及
制
法
能
力
不
足
之
情
況
下
，
而
無
法
發
揮
地
方
制

宜
及
整
合
體
系
的
完
整
兒
童
照
顧
政
策
。

政
府
將
托
育
服
務
私
有
化
之
好
處
可
增
加
提
供
服
務
量
或
服
務
之
普
遍

性
(
自
〈E
F
E
E
-
a
)

，
使
得
服
務
更
具
多
樣
化
和
選
擇
性
，
而
使
得
中
產
階
層

的
家
庭
有
更
多
的
選
擇
服
務
的
需
求
，
但
相
對
地
，
政
府
退
出
主
動
參
與
托

育
服
務
的
提
供
，
透
過
消
費
面
，
提
供
誘
因
讓
購
買
服
務
者
各
自
購
買
服

務
，
而
將
設
施
標
準
降
低
讓
私
有
機
構
增
加
服
務
提
供
量
以
嘉
惠
中
高
收
入

的
家
庭
，
而
低
或
中
低
收
入
由
於
購
買
資
源
不
足
使
得
對
托
育
服
務
之
需
求

更
為
殷
切
及
政
策
因
管
制
角
色
鬆
綁
，
消
費
者
又
缺
乏
監
督
之
能
力
，
因
此

私
有
化
使
得
托
育
品
質
降
低
(
馮
燕
、
薛
承
泰
，
一
九
九
八
)
。

為
鼓
勵
托
育
服
務
類
型
之
多
元
化
，
福
利
多
元
主
義
是
發
展
趨
勢
，
但

是
政
府
服
務
提
供
私
有
化
的
同
時
，
其
管
制

(
2
個
旦
旦
。
口
)
及
經
費

(
m
E
E
z
t角
色
則
不
適
應
在
有
化(
E
B
R
E
g
-
-這句
)
，
因
此
，
政
府

應
積
極
扮
演
規
劃
及
監
督
者
缺
達
到
品
質
控
制
。
萬
育
維
(
一
九
九
三
)
即

提
出
政
府
為
達
到
量
及
質
並
重
的
托
育
服
務
提
供
，
除
了
私
有
化
的
政
策
，

更
應
扮
演
下
列
六
種
角
色

.. 

山
監
督
者
:
做
民
問
服
務
輸
送
體
系
中
的
監

督
;
ω
規
範
者

.. 

負
責
訂
立
服
務
標
準
、
制
定
規
章
、
決
定
服
務
優
先
順

序
，
並
依
職
權
受
理
申
請
，
審
核
民
聞
機
構
的
資
格

;
ω
協
助
者
:
當
民
間

力
有
未
遠
，
無
法
維
持
福
利
服
務
提
供
時
，
供
給
人
力
、
物
力
、
財
力
等
資

源
，
以
協
助
民
間
增
加
供
給
能
力
;
仙
協
調
者

.. 

避
免
重
複
供
給
及
資
源
的

浪
費
，
並
消
明
供
給
者
和
服
務
消
費
者
的
差
距

;
m
風
險
分
擔
者
:
在
民
間

營
運
發
生
困
難
時
立
即
補
位
，
降
低
衝
擊
;
及

ω
激
勵
者

.. 

政
府
可
以
減
免

稅
收
或
是
以
其
它
方
式
刺
激
民
間
提
供
福
利
服
務
。

除
了
父
母
直
接
監
督
及
政
府
的
規
劃
與
監
督
的
角
色
外
，
在
政
府
照
顧

不
周
、
父
母
照
顧
不
力
之
下
，
企
業
也
應
為
兒
童
照
顧
閒
闢
第
三
種
選
擇

(
天
下
雜
誌
二
九
九
九
)
。
我
國
勞
委
會
自
一
九
九
一
年
開
始
補
助
企
業
附

設
托
育
中
心
，
其
中
只
要
通
過
勞
委
會
的
審
核
即
可
獲
得
補
助
開
辦
費
用
二

0
0
萬
，
每
年
還
有
最
高
四

0
萬
元
的
設
備
補
助
，
目
前
一
共
有
五
十
五
家

企
業
附
設
托
兒
所
。

當
前
我
國
的
兒
童
照
顧
政
策
較
與
美
國
相
似
，
欠
缺
明
顯
的
規
範
、
立

法
及
家
庭
政
策
。
此
種
兒
童
照
顧
政
策
取
向
不
但
不
能
標
明
國
家
的
政
策
定

位
，
並
且
托
育
服
務
提
供
量
有
所
不
足
，
加
上
托
育
服
務
品
質
未
能
有
效
監

控
，
也
造
成
父
母
托
育
及
對
見
童
照
顧
的
殷
切
需
求
。

伍
、
我
國
整
體
兒
童
照
顧
走
向
之
建
議

臺
灣
地
區
家
庭
結
構
趨
向
「
家
庭
核
心
化
」
、
「
雙
薪
家
庭
增
多
」
、

「
單
親
家
庭
增
加
」
等
三
種
趨
勢
，
加
上
家
庭
平
均
人
口
逐
漸
減
少
，
兩
性

工
作
不
平
等
，
兒
童
照
顧
方
案
與
品
質
不
夠
支
持
現
有
家
庭
的
需
求
。
我
國

目
前
的
家
庭
與
兒
童
照
顧
的
政
策
還
是
以
隱
含
性
及
殘
補
性
為
原
則
，
比
較

欠
缺
明
顯
的
家
庭
政
策
與
統
三
斗
法
明
訂
政
府
的
角
色
與
定
位
，
並
且
立
法

上
缺
乏
各
種
體
系
的
平
行
協
調
。
整
體
來
看
，
立
法
之
精
神
以
宣
示
性
大
於

實
質
上
的
意
義
，
此
種
家
庭
政
策
與
美
國
的
福
利
制
度
較
為
雷
同
。
相
對
於

其
他
歐
洲
工
業
國
家
自
一
九
九
0
年
代
起
，
對
於
兒
童
照
顧
政
策
能
加
以
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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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，
從
制
定
政
策
，
一
方
面
提
供
支
持
家
庭
的
產
假
、
親
職
假
以
保
障
父
母

的
工
作
權
以
及
親
自
照
顧
子
女
;
另
一
方
面
也
廣
增
托
育
設
施
以
提
增
替
代

性
照
顧
的
量
，
另
外
也
鼓
勵
企
業
參
與
，
提
供
優
惠
抵
稅
的
誘
因
，
也
提
撥

預
算
來
充
實
幼
兒
照
顧
人
員
的
專
業
品
質
，
以
提
增
兒
童
照
顧
的
品
質
。

為
了
建
構
完
整
的
見
童
照
顧
的
策
略
，
政
府
可
扮
演
更
積
極
性
角
色
來

發
展
以
家
庭
為
本
位
的
福
利
策
略
，
以
提
供
各
種
支
持
性
的
政
策
與
策
略
來

增
強
家
庭
環
境
功
能
，
以
協
助
家
庭
在
照
顧
子
女
上
強
化
權
能

(
O
E句
。S
H
S

B
S

門
)
。
為
使
兒
童
照
顧
的
政
策
更
能
落
實
家
庭
的
支
持
功
能
，
以
提
供
家

長
更
多
彈
性
的
選
擇
，
政
府
在
選
擇
兒
童
照
顧
的
策
略
司
能
為

.. 

一
、
家
庭
給
付
制
度

.. 

工
業
國
家
為
鼓
勵
婦
女
生
育
，
避
免
養
兒
育
女

造
成
家
庭
負
擔
而
給
予
現
金
給
付
(
c
u
-
-
已
丘
吉

g
g
g
)
，
除
此
之
外
，
也
可

再
針
對
低
收
入
家
庭
兒
童
給
予
生
活
扶
助
，
解
決
其
家
庭
開
支
。
這
種
現
金

給
付
方
式
的
缺
點
，
則
可
能
因
家
庭
開
支
受
排
擠
效
應
，
使
低
收
入
家
庭
受

惠
有
限
(
阿
拉g
h
w
閑
自
B
R
E
g
-
-這
叫
)
。
我
國
除
了
低
收
入
戶
的
家
庭
給
付

之
外
，
就
是
少
數
縣
市
有
提
供
教
育
券
或
托
育
津
貼
。
雖
然
教
育
部
宣
稱
最

快
在
民
國
九
0
年
度
會
對
四
歲
以
上
六
歲
以
下
之
幼
兒
實
施
一
萬
元
的
幼
兒

教
育
津
貼
，
但
是
未
能
普
及
到
托
兒
所
幼
兒
以
及
四
歲
以
下
幼
兒
照
顧
的
津

貼
。

一
一
、
優
惠
家
庭
之
財
稅
褔
利
制
度.. 

家
庭
政
策
與
財
稅
政
策
所
協
調
之

褔
利
制
度
，
可
減
輕
家
庭
因
養
兒
育
女
之
經
濟
負
擔
，
如
扶
養
親
屬
寬
減
額

即
是
，
或
增
加
育
兒
免
稅
額

C
R
R
O
B
-
-
。
口
)
或
育
兒
退
稅
額
(
片
。
甘
旦
『

堂
。
各

E
S
B
E
M
R
O
B
)
。
然
而
，
這
種
制
度
可
能
的
缺
點
是
在
美
國
賦

稅
寬
減
額
的
津
貼
方
式
被
認
為
具
有
優
惠
高
收
入
家
庭
，
使
低
收
入
家
庭
受

排
擠
的
效
應

(
5
的
心P
S
∞
。
)
。

三
、
兼
顧
家
庭
與
工
作
褔
利
制
度

.. 

婦
女
參
與
工
作
對
家
庭
生
活
品

質
，
個
人
幸
福
感
、
企
業
生
產
力
及
社
會
的
安
定
繁
榮
皆
有
影
響
。
所
以
政

府
或
企
業
可
以
加
以
考
量
以
家
庭
為
取
向
的
人
事
政
策
來
支
持
員
工
對
兒
童

照
顧
需
求
的
滿
足
。
這
些
人
事
政
策
可
以
考
量
:

(
一
)
彈
性
工
時
:
除
了
朝
九
晚
五
的
上
班
工
時
，
可
以
配
合
彈
性
工

時
及
非
全
職
工
作
來
幫
助
員
工
(
尤
其
是
女
性
)
，
協
助
工
作

/
家
庭
的
角

色
。

(
二
)
親
職
假
:
我
國
對
勞
工
除
了
六
至
八
週
(
公
務
員
六
週
、
勞
工

八
週
)
的
產
假
之
外
，
少
數
企
業
提
供
三
個
月
無
薪
給
付
的
親
職
假
，
並
保

證
回
來
給
予
與
原
來
請
假
前
相
同
職
位
的
工
作
。
近
來
，
美
商
公
司
如
晶
宮

也
提
供
家
中
有
三
歲
之
前
的
幼
兒
，
可
以
請
育
嬰

/
兒
假
。
此
種
支
持
家
長

有
多
一
種
選
擇
育
兒
模
式
以
減
輕
工
作
與
家
庭
衝
突
的
策
略
，
並
增
加
員
工

工
作
效
率
及
對
公
司
的
向
心
力
。

(
三
)
興
辦
兒
童
托
育
工
作
:
據
內
政
部
三
九
九
二
)
的
見
童
生
活

狀
況
調
查
統
計
顯
示
:
臺
灣
地
區
有
將
近
七
成
之
學
齡
前
兒
童
是
由
未
立
案

之
托
兒
所
、
家
庭
保
母
、
親
戚
或
父
母
自
己
照
顱
，
僅
有
三

O
%
是
在
己
立

案
的
托
兒
所
/
幼
稚
園
或
保
母
所
提
供
的
托
育
服
務
中
。
而
內
政
部
(
一
九

九
七
)
的
兒
童
生
活
狀
況
調
查
有
七
成
學
齡
兒
童
放
學
後
，
可
以
直
接
回

家
，
或
當
鑰
匙
兒
，
或
有
大
人
照
顧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有
三
成
左
右
國
小
學
童

是
要
到
安
親
班
或
其
他
地
方
等
待
父
母
下
班
來
接
才
能
回
家
。
上
班
父
母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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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
壓
力
的
來
源
之
一
是
兒
童
的
照
顧
問
題
，
包
括
學
齡
前
及
學
齡
見
童
的
托

育
問
題
。

因
此
，
政
府
除
了
擴
大
增
加
托
育
機
構
以
增
加
收
托
率
及
量
的
增

加
，
還
要
確
保
托
育
品
質
，
另
外
還
要
有
鼓
勵
企
業
加
入
興
辦
托
育
的
行
列

(
目
前
只
有
五
十
五
家
企
業
有
興
辦
企
業
托
兒
)
。
除
了
鼓
勵
企
業
興
辦
托
育

機
構
，
其
餘
可
以
鼓
勵
提
出
優
惠
員
工
托
見
方
案
、
照
顧
生
病
子
女
、
提
供

托
育
資
訊
、
補
貼
托
育
費
用
。

(
四
)
彈
性
福
利
方
案
.. 

員
工
福
利
是
個
人
所
得
的
一
部
分
，
而
員
工

福
利
對
於
雇
主
及
員
工
皆
有
很
大
的
影
響
，
尤
其
雙
生
涯
家
庭
常
享
用
傳
統

的
員
工
福
利
，
例
如
工
/
勞
保
、
健
保
、
退
休
金
、
病
假
及
有
給
假
期
。
然

而
彈
性
福
利
方
案
乃
是
讓
員
工
依
自
己
需
求
選
擇
福
利
方
案
，
以
迎
合
不
同

家
庭
型
態
之
員
工
及
幫
助
企
業
節
省
成
本
。

(
五
)
諮
商
及
教
育
方
案

.. 

企
業
可
以
提
供
一
些
教
育
方
案
幫
助
女
性

員
工
應
付
工
作
/
家
庭
之
問
題
，
例
如

.. 

減
少
因
工
作
不
確
定
之
因
素
所
影

響
、
增
加
自
己
的
專
業
能
力
、
幫
助
親
職
功
能
、
協
調
工
作
和
家
庭
責
任
、

工
作
壓
力
和
財
務
管
理
技
巧
，
以
經
濟
方
式
來
協
調
員
工
之
雙
重
角
色
。

四
、
補
償
家
務
勞
動
制
度

.. 

重
新
評
價
家
務
勞
動
的
價
值
，
使
家
務
勞

動
成
為
一
實
質
的
經
濟
貢
獻
，
如
家
務
有
給
制
。
鼓
勵
兩
性
平
等
工
作
權
、

同
工
同
服
以
及
減
少
兩
性
的
職
業
區
隔
以
鼓
勵
兩
性
公
平
分
擔
家
務
。
有
必

要
時
，
利
用
以
工
代
酬
的
補
助
來
提
供
照
顧
者
津
貼
及
必
要
之
家
庭
福
利
服

務
。

五
、
提
昇
托
育
服
務
的
量
與
質

.. 

普
及
式
托
育
就
是
普
設
托
兒
所
或
普

遍
補
貼
托
兒
所
，
讓
每
一
個
兒
童
都
能
在
政
府
補
貼
的
托
育
設
施
內
受
照

顧
，
它
的
好
處
是
公
平
，
沒
有
褔
利
烙
印
，
可
促
進
婦
女
的
勞
動
參
與
率

(
馮
燕
、
薛
承
泰
二
九
九
八
)
。
但
是
在
擴
大
托
育
機
構
的
數
量
時
，
品
質

標
準
訂
定
，
並
且
要
確
實
執
行
品
質
監
督
時
，
甚
至
可
以
補
助
各
種
不
同
型

態
的
托
育
設
施
及
方
式
來
增
加
選
擇
性
。
提
昇
幼
兒
機
構
的
安
全
及
品
質
更

是
政
府
責
無
旁
貸
的
責
任
。

六
、
優
先
照
顧
弱
勢
人
口
及
特
殊
需
求
的
兒
童

.. 

優
先
利
用
公
立
托
育

機
構
補
貼
及
收
托
低
收
入
戶
、
原
住
民
等
弱
勢
團
體
。
此
外
，
開
辦
收
托
身

心
障
礙
及
特
殊
需
求
見
童
的
服
務
，
並
藉
由
補
貼
方
式
(
如
補
貼
機
構
)
來

增
加
托
育
服
務
量
，
以
促
進
托
育
服
務
公
平
性
。

陸
、
結
語

兒
童
褔
扯
的
照
顧
是
文
明
社
會
與
福
利
國
家
的
一
項
發
展
性
指
標
，
就

此
而
言
，
諸
如
受
虐
兒
童
、
重
病
醫
治
、
危
機
處
遇
、
緊
急
安
置
以
及
孤
兒

照
顧
等
等
以
問
題
取
向
為
主
的
弱
勢
見
童
福
利
工
作
，
固
然
有
迫
切
執
行
的

優
先
考
量
，
但
是
以
正
常
兒
童
主
體
所
提
供
的
發
展
取
向
的
一
般
兒
童
福
利

工
作
，
則
也
是
同
樣
地
不
可
偏
廢
，
比
如
兒
童
的
人
權
、
休
閱
、
安
全
與
托

育
服
務
等
。
終
極
來
看
，
如
何
形
塑
一
個
免
於
恐
懼
、
兔
於
人
身
安
全
危
險

的
社
會
以
及
提
供
健
全
家
庭
功
能
、
支
持
家
庭
的
兒
童
照
顧
服
務

E
z
-
-
已

g
z
z
z
g
m
)也
是
當
前
整
體
社
會
共
同
追
求
的
願
景
。

兒
童
照
顧
是
為
國
家
大
事
，
這
也
是
所
有
為
人
父
母
切
身
的
問
題
，
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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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在
這
變
化
快
速
、
競
爭
猛
烈
的
時
代
，
在
缺
乏
任
何
支
持
的
家
庭
中
，
孩

子
照
顧
的
品
質
以
及
父
母
身
心
壓
力
是
令
人
擔
憂
的
。
兒
童
發
展
專
家
及
科

學
家
也
一
再
疾
呼
兒
童
童
年
只
有
一
個
，
三
歲
定
一
生
，
甚
至
三
歲
看
大
、

六
歲
看
老
皆
是
反
映
兒
童
時
期
照
顧
與
教
育
的
重
要
。
投
資
今
天
的
幼
兒
，

預
防
明
日
的
社
會
危
機
。

養
兒
育
女
的
兒
童
照
顧
責
任
到
底
是
誰
的
責
任
?
個
人
乎
?
社
會
乎
?

國
家
乎
?
先
進
國
家
的
政
府
紛
紛
將
社
會
最
關
注
的
焦
點
轉
向
最
沉
默
、
最

弱
勢
的
幼
年
族
群
，
而
各
國
政
府
也
提
撥
預
算
，
預
定
支
持
家
庭
的
政
策
，

結
合
企
業
及
民
問
團
體
的
力
量
，
從
福
利
與
教
育
著
手
，
以
提
供
給
下
一
代

更
優
質
的
生
活
照
顧
。

臺
灣
社
會
快
速
變
遷
情
況
下
，
家
庭
組
織
結
構
多
樣
化
及
家
庭
人
口
數

逐
漸
減
少
，
雙
生
涯
家
庭
增
多
之
下
，
造
成
許
多
家
庭
功
能
逐
漸
式
微
，
甚

至
無
法
承
擔
子
女
保
護
與
照
顧
之
職
責
，
甚
至
於
徘
徊
於
工
作
與
家
庭
之
中

而
衍
生
了
生
活
壓
力
。

兒
童
照
顧
品
質
不
夠
，
必
然
會
造
成
日
後
的
少
年
問

題
，
甚
至
於
成
人
的
社
會
問
題
。

臺
灣
的
兒
童
照
顧
在
量
上
是
患
「
貧
」
，
不
患
「
均
」
。
因
此
，
政
府
應

制
定
明
顯
規
範
支
持
家
庭
的
國
家
整
體
的
生
育
及
兒
童
照
顧
政
策
，
不
但
要

能
兼
顧
特
殊
需
求
及
一
般
兒
童
以
及
多
元
家
庭
結
構
的
需
求
。

而
解
決
兒
童

照
顧
不
僅
在
量
的
提
供
上
要
普
及
，
質
的
考
量
應
更
為
重
要

。

政
府
要
結
合

相
關
體
系
及
資
源
，
並
相
互
協
調
以
建
構
支
持
家
庭
、
健

全
兒
童
褔
扯
的
兒

童
照
顧
網
絡
|
借
鏡
國
外
相
關
育
嬰
/
兒
假
、
家
庭
照
顧
假
、

彈
性
工
時
等

家
庭
取
向
的
勞
工
人
事
政
策
;
提
供
對
兒
童
照
顧
稅
捐
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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